2021年3月5日-2021年3月11日发行监管部

发出的再融资反馈意见

2021年3月5日-2021年3月11日，发行监管部共发出7家再融资申请的反馈意见，具体如下：

一、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1.申请人本次拟募集资金12亿元，用于杭州湾智慧谷二期项目EPC工程总承包、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120急救指挥中心）迁建工程EPC总承包、补充流动资金。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2）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3）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的进度安排，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包含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入资金；（4）本次募投项目准备和进展情况、实施募投项目的能力储备情况，是否已签订合同或者协议，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5）募投项目预计效益测算依据、测算过程，结合报告期内申请人毛利率变动情况和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是否谨慎合理。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人最近三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27.99亿元、31.56亿元、31.53亿元，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27.10%、27.58%、23.10%。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结合行业特征、业务模式、信用政策等情况说明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占总资产比重较大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2）结合账龄、期后回款及坏账核销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相关风险是否充分披露；（3）是否存在债务人经营困难或财务状况恶化、与债务人诉讼仲裁、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导致难以收回的应收账款的情形，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否充分。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人最近三年存货（含合同资产，下同）余额分别为33.04亿元、37.42亿元、43.49亿元，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32.00%、32.70%、31.86%。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结合存货具体构成情况说明存货余额较大，占总资产比重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2）结合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账龄结构、主要项目情况、完工进度、结算进度、收入成本确认情况以及已完工未结算的原因，补充说明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是否存在因业主方原因推迟结算或合同暂停履行的情况，结合前述情况及同行可比公司说明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及合理性，相关风险是否充分披露；（3）2020年化纤业务的毛利率为-2.65%，结合化纤业务相关的存货具体构成说明其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相关风险是否充分披露。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下同）情况，其中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已签订协议未实际出资、认缴出资与实际出资差额部分等财务性投资；（2）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含类金融投资）的情形，并将持有和拟持有的财务性投资总额与公司净资产规模对比、类金融业务收入利润与公司收入利润对比说明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3）结合公司是否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及该类基金设立目的、投资方向及投资标的、投资决策机制、收益或亏损的分配或承担方式及公司是否向其他方承诺本金和收益率的情况，披露公司是否实质上控制该类基金并应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其他方出资是否构成明股实债的情形，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请申请人结合最近三年一期发生的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说明或有事项相关的账务处理过程及其相关的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谨慎。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申请人最近三年控股股东东南集团采购原材料钢材的采购金额分别为：3.17亿元、14.20亿元及15.32亿元，占当期采购比例分别为5.00%、23.20%和27.39%，采购金额及占比持续增长。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最近三年向东南集团关联采购的必要性、合理性，逐年增长的原因；（2）与申请人独立采购相比，通过集团进行采购具体的规模优势和价格优势情况；申请人向集团采购的定价依据，如何确保交易价格公允；测算两种采购方式对申请人报告期内财务数据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申请人化纤业务最近三年营业毛利大幅降低，最近三年营业毛利分别为24,020.78万元、13,701.92万元、-5,402.78万元。请申请人补充说明：申请人化纤业务最近三年营业毛利大幅降低、2020年度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相关风险是否充分披露。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根据申请文件，2020年，发行人时任副总经理因涉嫌单位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被依法提起公诉，发行人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收到证监局及交易所监管措施。请申请人说明目前刑事案件的进展的情况，是否涉及公司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监管措施的具体情况。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对本次发行是否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四）项、第（五）项、第（七）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禁止性情形发表意见。

9.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对最近36个月公司及其子公司安全生产事故对应的违法行为是否存在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社会影响恶劣的情形，是否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禁止性情形发表意见。

10.请申请人说明公司有无参股含有房地产业务企业的情况。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二、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申请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11.87亿元，用于全国重点区域属地化分支机构建设项目等4个项目。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1）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2）本次募投项目目前进展情况、预计进度安排及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3）本次募投项目新能产能规模合理性及新增产能消化措施；（4）本次募投项目预计效益情况，效益测算依据、测算过程，效益测算是否谨慎。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2.请申请人说明报告期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主营业务，说明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同时对比目前财务性投资总额与本次募集资金规模和公司净资产水平说明本次募集资金量的必要性。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3.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新冠肺炎疫情对未来生产经营及业绩的影响。如存在不利影响，请进行风险提示。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4.申请人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高且增长较快。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高且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信用政策与同行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是否存在放宽信用政策情形；（2）结合账龄、期后回款及坏账核销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5.申请人报告期各期末存货和合同资产余额较高且增长较快。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各期末存货和合同资产余额较高且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相一致，是否存在库存积压或无法结算等情况；（2）结合库龄、期后销售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6.请申请人列表说明公司及子公司最近36个月内受到的处罚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情况。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结合上述情况对本次发行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发表核查意见。

7.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司是否存在房地产业务。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三、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根据申报材料，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申请人实际控制人控制、控股股东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认购资金来源，是否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申请人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2）是否存在申请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浙江磊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3）请申请人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遵照《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承诺本次股票发行的前后各六个月不再进行股票买卖并进行信息披露。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就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审慎发表明确意见。

2.根据申报材料，申请人经营范围包括危险化学品。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募投项目是否需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及特种设备相关资质证书；（2）申请人目前危险化学品生产作业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3）危险化学品生产作业质量控制情况，申请人是否曾发生危险化学品安全事件；（4）有关申请人危险化学品安全的媒体报道、诉讼、仲裁事项，是否受到过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对是否构成再融资发行的法律障碍，发表明确意见。

3.根据申报材料，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三废”排放、综合治理等环境保护问题。请申请人补充说明，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报告期内申请人环保投资和相关成本支出情况，环保设施实际运行情况，报告期内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是否与处理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等；公司生产经营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及“节能减排”政策。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根据申报材料，申请人于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否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等证监会有关规定；（2）是否存在过度融资的情况；（3）本次募投项目和前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产品相同或生产线共用的情况；（4）是否存在重复投资的情况；( 5 )募投项目达产后新增产能的具体消化措施。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关于业绩下滑。报告期内，申请人净利润分别为176,915.67万元、213,145.09万元、289,629.99万元和180,947.15万元；营业毛利率分别为10.36%、11.68%、11.81%和6.13%，最近一期毛利率、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最近一期毛利率、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2）目前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因素是否已消除，是否会对公司持续经营及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关于财务性投资。截至2020年9月30日，申请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800.0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1,141,557.47万元。请申请人：（1）对照《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6月修订）》，结合上述投资行为的投资背景、投资目的、投资期限、形成过程以及基金投资方向等，详细说明上述投资行为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2）补充说明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其他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具体情况，是否存在最近一期末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同时，结合公司是否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及该类基金设立目的、投资方向、投资决策机制、收益或亏损的分配或承担方式及公司是否向其他方承诺本金和收益率的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实质上控制该类基金并应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其他方出资是否构成明股实债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四、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1.根据申请文件，多家子公司经营范围存在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中介等房地产相关业务。请申请人说明相应业务的具体情况，是否从事房地产相关业务。同时，请申请人说明公司有无参股含有房地产业务企业的情况。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2.根据申请文件，公司及子公司存在尚未了结的为申请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的担保。请申请人说明具体情况，并说明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前述担保事项中对方未提供反担保的，请申请人说明原因及风险。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情形的原因，是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策程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董事或股东是否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回避表决，对外担保总额或单项担保的数额是否超过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限额，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独立董事是否按照规定在年度报告中对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等，构成重大担保的，请一并核查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持续经营的影响。
3.刘庆峰和安徽言知科技有限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刘庆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安徽言知科技有限公司同被刘庆峰控制。（1）请申请人说明言知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历次增资情况，最终出资人的情况，刘庆峰通过其认购的原因。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2）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刘庆峰及其控制的关联方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如是，就该等情形是否违反《证券法》第四十四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如否，请刘庆峰出具承诺并公开披露。（3）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如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的，请核查是否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等情形。

4.请保荐机构补充核查申请人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开展是否符合《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规定。

五、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1、请申请人补充说明，申请人及子公司在报告期内受到的行政处罚及相应采取的整改措施情况，相关情形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2、请申请人补充说明申请人及子公司近五年来受到证监会、交易所的行政处罚、监管措施及相应采取的整改措施情况，相关处罚和监管措施是否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障碍。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3、申请人及子公司目前是否存在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如有，是否已经清理完毕，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再融资相关规定。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4、请申请人说明：（1）募投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联系和区别；（2）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项目建设进度的预测依据，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以募集资金投入；（3）结合首发募投项目未达到预期效益情况，说明是否影响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说明效益测算过程、依据、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根据申请文件，申请人报告期内货币资金、短期借款余额持续增长。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货币资金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报告期内货币资金主要构成情况、具体用途及存放管理情况，是否存在使用受限、与关联方资金共管、银行账户归集等情形；（2）短期借款金额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公司业务情况、长期借款情况和可比上市公司情况说明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较大差异；（3）最近三年一期财务费用构成中利息支出、利息收入等明细情况，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余额是否匹配。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根据申请文件，报告期内申请人存货余额持续增长，最近一期存货余额占净资产比例173.19%。

请申请人说明：（1）报告期各期末存货账面价值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相一致，说明存货存放情况；（2）结合存货周转率、存货产品类别、库龄分布及占比、期后周转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请申请人说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内控建设和执行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脱离套期保值初衷进行高风险期货投资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请申请人说明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情况，是否存在投资产业基金、最近一期末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同时，结合公司是否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及该类基金设立目的、投资方向、投资决策机制、收益或亏损的分配或承担方式及公司是否向其他方承诺本金和收益率的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实质上控制该类基金并应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其他方出资是否构成明股实债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相关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的投资背景、投资目的、投资期限以及形成过程等，并结合核查过程、核查依据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9、请申请人说明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等事项，请详细披露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案件是否充分计提预计负债、作为原告或申请人是否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六、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1、申请人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21亿元，投资于甘肃天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42万头仔猪繁育及20万头生猪育肥建设项目等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各项投资是否为资本性支出，是否以募集资金投入，补充流动资金比例是否符合要求。（2）本次募投项目目前进展情况、预计进度安排及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3）养殖项目拟采取的业务模式，是否拟采取合作养殖方式；各募投项目新增产能产量情况，结合当前养殖规模、产销情况及市场供求情况等，说明本次新增产能规模的合理性。（4）募投项目效益的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结合相关产品毛利率波动情况，说明效益测算的谨慎合理性。（5）前募项目进度情况，前募资金尚未使用完毕的情况下进行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结合食品养殖业务产品价格波动情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食品养殖业务毛利率波动较大且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的原因及合理性。（2）2019年新增玉米收储业务的原因，具体业务模式，主要供应商及客户情况，短期即实现较高收入规模的合理性；毛利率保持在18%的较高水平的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企业一致。（3）制药业务毛利率较高且波动较大的原因，是否与可比公司存在较大差异。（4）油脂业务报告期内毛利率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5）结合行业环境变化及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最近一年一期业绩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3、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主要销售内容为疫苗、饲料等，占收入比重第二位的食品养殖业务仅在2019年进入前五大客户，为2019年向杨志福销售猪肉8,502.79万元。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各项业务的主要销售客户情况，前五大客户与公司收入比重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2）报告期内个人交易情况，金额、占比及主要交易内容，与个人进行大额采购或销售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交易结算方式及相关内控制度，是否与申请人存在关联关系。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并说明针对个人交易真实性采取的主要核查程序。

4、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272,594.85万元，有息债务394,874.95万元，呈现存贷双高的特点。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公司经营业绩较好、现金流尚可的情况下，对外借款较多的原因及合理性，对外借款的主要资金用向。（2）结合公司可自由支配现金情况说明公司未来偿债计划，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3）货币资金与利息收入的匹配性，货币资金具体存放情况，权属是否清晰，是否设定质押等，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流向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4）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说明存贷款余额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可比公司是否存在相似情形。（5）预付款项的主要构成，金额较高的原因，支付大额预付款项的商业合理性，可比公司是否存在类似情形。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5、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最近一期消耗性生物资产较上年末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公司经营及可比公司情况相匹配。（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余额未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谨慎性。（3）生产性生物资产与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具体划分依据，是否存在转化关系，是否可识别可核查及其依据。（4）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及减值计提政策，折旧计提方式是否与可比公司存在较大差异，折旧及减值计提的充分谨慎性；报告期产生大额生产性生物资产处置损失的原因。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6、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公司类金融业务的主要业务情况，近一年一期的经营业绩及占申请人收入、利润的比重情况，偿付能力及经营的合规性，是否存在董事会前六个月投资类金融业务的情况。（2）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结合公司主营业务说明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情形。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7、请申请人结合未决诉讼及其他或有事项说明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性谨慎性。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8、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转让昌吉亚泰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情况，除上述公司外，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子公司是否存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预售许可证等，如有，请说明具体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对外出售计划。
七、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申请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30亿元，用于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绿色低碳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等2个项目。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1）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2）本次募投项目目前进展情况、预计进度安排及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3）本次募投项目新能产能规模合理性及新增产能消化措施；（4）本次募投项目预计效益情况，效益测算依据、测算过程，效益测算是否谨慎。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2.请申请人说明报告期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主营业务，说明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同时对比目前财务性投资总额与本次募集资金规模和公司净资产水平说明本次募集资金量的必要性。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3.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新冠肺炎疫情对未来生产经营及业绩的影响。如存在不利影响，请进行风险提示。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4.申请人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余额较高。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余额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信用政策与同行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是否存在放宽信用政策情形；（2）结合账龄、期后回款及坏账核销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5.申请人报告期各期末存货余额较高。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各期末存货余额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相一致，是否存在库存积压情况；（2）结合库龄、期后销售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6.申请人最近三年一期末在建工程余额较大。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最近三年一期末在建工程余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最近三年一期申请人在建工程转固是否及时准确并发表明确意见。

7.申请人存在较多未决诉讼。

请申请人结合相关诉讼进展情况补充说明预计负债计提情况，是否充分计提。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8.申请人账面货币资金充裕，但短期、长期借款余额逐年大幅增长且存在向关联方大额拆入资金情形。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账面货币资金的具体用途及存放管理情况，是否存在使用受限、与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共管、银行账户归集等情形；（2）最近三年一期财务费用构成中利息支出、利息收入等明细情况，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余额是否匹配；（3）账面货币资金充裕，但短期、长期借款余额逐年大幅增长且存在向关联方大额拆入资金情形的原因、合理性，拆入资金用途，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4）货币资金余额较大的情况下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9.申请人最近三年一期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和劳务金额较大，占总采购额占比较高，最近一年一期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实现收入金额和占比大幅增加，且存在向关联方大额资金拆入、共同投资及股权交易情况，并存在较大金额往来款项。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近三年一期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和劳务金额较大，占总采购额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关联交易具体内容，是否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并结合向无关联第三方采购价格、采购商品市场销售价格等说明关联交易定价是否公允，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2）最近一年一期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实现收入金额和占比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关联交易具体内容，是否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关联交易定价是否公允，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3）向关联方大额资金拆入的原因及合理性，拆入资金用途，是否计提财务费用；（4）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及股权交易较多的原因及合理性，交易价格是否公允；（5）应收关联方款项坏账准备计提及后续回款情况，信用期与其他非关联方对比情况，是否构成资金占用；（6）以上关联交易是否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10.申请人其他非流动资产金额较大，主要为预付款项。请申请人补充说明预付款项金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预付对象、预付内容等说明是否构成资金占用。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11.申请人业绩波动较大，2018年大幅亏损。请申请人补充说明2018年大幅亏损的原因，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12.申请人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文山中低品位铝土矿综合利用项目，但截至目前该项目尚未开工建设。请申请人补充说明该项目尚未开工建设的原因，与本次募投项目的关系，后续是否继续推进，前次募投项目决策是否谨慎。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13.中铝股份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铝股份与公司同被中铝集团控制。（1）请中铝集团出具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自己及自己控制的企业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并公开披露。（2）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中铝股份认购资金来源，如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的，请核查是否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等情形。（3）请申请人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的规定明确中铝股份认购数量或认购区间，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披露该事项。

14.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绿色低碳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备案及环评文件是否有效，是否符合产业政策。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15.请申请人说明与中铝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同业竞争情况，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是否新增同业竞争。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对本次发行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发表核查意见。

16.请申请人说明公司有无参股含有房地产业务企业的情况。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